招标文件
一、招标需求
1、发包人： 芜湖滨江文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芜湖老船厂1900项目2#地块地下车库车道环氧地坪漆工程
3、项目概况：芜湖老船厂1900项目2#地块地下车库占地面积约 2.1万平方米，其中车道约占5500平方米。招标内容包括车道环氧地坪漆、标识划线、原金刚砂面层固化剂及基层打磨（满足漆面结合层的施工要求）、车道边线的修复以及成品保护等，详见招标图纸和清单。
4、项目概算（招标控制价）：28万元（含9%税点）。
二、承包人资格条件
1、承包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询价方法（有效最低价评标法）
1、报价人报价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否则其报价无效。
2、经询价小组评审符合询价文件规定条件的有效承包人如低于三家，则本次招标流标（另行重新组织询价）。
3、询价小组对报价文件进行审核，经审核后按照投标报价由低到高依次排序，排名第一的为中标候选人。
四、投标文件递交
1、报价文件应包括：技术标（营业执照复印件），商务标（投标报价）。
2、报价人应按本询价文件“询价日程表”规定的时间、地点，从询价人领取询价文件、清单控制价电子版等，另外询价人也可以电子邮件方式将询价文件、清单控制价电子版等发送至承包人指定电子信箱。
3、报价人应按本招标文件“招标日程表”规定的时间、地点，向发包人提交密封且盖章的报价文件。
4、开标：报价截止后，询价小组依据“招标日程表”时间确定中标价格及中标单位。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投标文件无效
1、有编制技术错误的；
2、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封装的；
3、不能满足发包人服务周期要求的；
4、承包人所提供的证书和资料经查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5 、投标单位在一份投标文件中，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书面声明以哪个报价为准；
6、其他未能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
六、废标处理
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人有权宣布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承包人或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承包人不足三家的；
2、承包人的报价均超过招标预算，发包人不能支付的；
3、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4、因重大变故，招标任务取消的。
七、施工标准及要求
1、满足设计图纸要求，且符合验收规范及行业标准。
2、施工质量要求：地坪漆成品需色泽均匀、无漏刷、无裂纹、不起皱、无底漆泛出、平滑光亮；与基层结合协调牢固，无脱层、起壳，固化完全。正式施工前需施工样板，样板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面施工。
3、本工程施工应做到文明施工，做到材料机具设备堆放整齐、生活垃圾装袋、消防设施齐备。施工过程中，应保持施工场地清洁卫生，及时清理产生的垃圾、废料等，垃圾清运费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如承包人不履行，发包人按500元/次进行处罚，发包人可自行清除，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并在结算款中扣除。
4、本工程施工所需的水、电、垃圾堆放场地、宿舍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发包人不提供。涉及其他单位造成的成品损坏及污染，由承包人与损害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本项目施工过程中需对现状已施工得地坪，车挡等现有物品设施、现状周边环境及现状结构采取保护措施，并做好与其他施工单位相关内容衔接，如有损坏，需要原状恢复，相关费用清单不单独列项，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在报价中，标后不予调整。
5、本工程专款专用，不得出现工人上访、讨薪，否则发包人按500元/次对承包人进行处罚。
6、材料需按以下品牌提供：
	环氧地坪
	立邦秀珀、嘉宝莉、三棵树、阳森、多乐士
	使用配套底漆及罩面漆


八、招投标日程表
	序号
	内容
	时间
	地点

	1
	询价文件发布
	2026年3月9日
星期一15:00
	芜湖滨江文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官网

	2
	询价文件提交
	2026年3月12日
星期一15:00
	芜湖市镜湖区华强广场
A栋1405室
芜湖滨江文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3
	开标时间、地点
	2026年3月12日
[bookmark: _GoBack]星期四15:00
	芜湖市镜湖区华强广场
A栋1405室
芜湖滨江文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成   ；联系电话：15955155409   


如有意向，请将投标报价文件于2026年3月12日15:00前密封后送至芜湖市华强广场A栋1405室         
9、 施工周期要求
1、 合同工期18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包人通知为准。
2、 发包人下达任务委托单后，承包人应按时完成任务。如因承包人原因，导致项目施工进度(含节点进度)延误，每延期一天承包人需承担0.1万元的违约金。延期超过7天，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不支付剩余费用，承包人的损失须自行承担，同时发包人有权追究承包人由此给发包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3、 承包人须结合自身综合实力、本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考虑本项目所含的各项费用，自行考虑风险。
4、 承包人根据本项目概况和招标内容，自行组织进行踏勘现场，做到对工程现场情况足够了解，并对本项目所有施工内容及情况进行充分考虑，并作为报价依据，承诺中标后不再追加任何费用。
5、 承包人对本项目施工中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承包人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承包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损失部分的费用，并根据损失程度向发包人支付相应赔偿金。
6、 因承包人配备的人员设备无法满足本项目施工需求时，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增加，承包人应无条件满足相关要求，由此增加的费用均已包含在合同价中。
7、 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施工工作未展开的，发包人不作出赔偿;已开始施工工作的，发包人根据承包人已进行实际工作量支付。
十、工程款支付方式：
1、合同价:施工费用采用总价合同，承包人需提供增值税发票。
2、付款方式:工程结算定案后，并与发包人结清工程所有施工手续、对存在的质量缺陷履行了保修职责，支付至竣工结算价的97%，剩余竣工结算价3%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2年满后一次性付清(无息)。   
十一、工程质量保修：
1、该工程质量保修期限24个月。
2、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发包人维修通知之日起24小时内派人进行维修，并按照招包人要求的时限和工艺标准进行维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未按发包人要求进行维修、同一部位经两次维修仍存在质量问题的，发包人有权委托第三方维修，维修费用以第三方提供的费用清单为准，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拒绝支付的，发包人有权直接自质保金中扣除相应维修款并直接支付给第三方。
